附件5：

2024-2025年度专项债券项目绩效自评表

	项目编号（穿透式监测系统）
	
	45020624ZW00000000008　　

	项目名称
	
	柳州市柳江区“粮安工程”中心粮库建设项目　　

	债券名称
	
	2022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社会领域专项债券（四期）——2022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专项债券（二十五期）

2024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社会领域专项债券（四期）-2024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专项债券

（二十三期）　

	项目单位
	
	柳州市柳江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项目单位主管部门
	
	柳州市柳江区发展和改革局　

	项目性质
	新建项目( )  续建项目（ ✓）

	开竣工及收益实现时间
	开工时间
	2022年12月
	竣工时间
	2025年12月
	项目收益实现时间
	2026年1月

	项目实施进度安排
	
	项目计划建设周期为60月，已于2020年12月开工建设，预计于2025年12月底竣工　

	项目资金来源及落实情况（万元）
	资金来源
	金额

（万元）
	利率

（%）
	占比

（%）
	其中：已到位金额
	到位时间
	存量融资抵质押状况

	
	合计
	6356.46　
	-
	100%　　
	6356.46
	　
	

	
	  其中：财政拨款（含预算内基建资金等）
	其中: 中央
	　
	-
	　
	　
	　
	

	
	
	      自治区
	2456.46　
	-
	38.65%　
	3256.46
	2021，500万元2022，670万元；2023年1136.46万元；2024年150万元。
	

	
	       专项债券资金
	　3100
	3.52
2.21

3.28
	48.77%
	　3100
	2021年到位1400万，2024年到位1700万
	

	
	       自有资金
	　
	-
	　
	　
	　
	

	
	       非政府债券融资资金
	　
	
	　
	　
	　
	

	
	         其中：银行贷款
	
	
	
	
	
	

	
	               其他融资资金
	800
	0
	12.58%
	
	2020，800万元，
	

	项目概况
	建设地点
	柳江区拉堡镇木罗村委榨油屯西侧坡岭
	建筑面积
	11730.44平方米

	
	立项依据
	江发改规划〔2019〕109号

	
	项目用途
	新增柳江区2.25万吨粮食仓容

	
	可行性和必要性
	本项目建设是保障柳州市柳江区粮食供应安全的需要、保障柳州市柳江区储备粮安全、增强政府对粮安工作宏观调控能力。

	
	实施（建设）内容
	粮食散装平房仓、检化验楼、军供中心、器材库、药品库、门卫室等房屋建筑以及消防水池泵房一体化、地磅、大门、围墙、场地平整、供配电、给排水、道路等硬地铺装、室内外照明等配套设施。

	项目总体绩效目标
	
	　该项目建成后将有效保护粮食生产者积极性，促进粮食生产、提高储备粮储粮品质、提升柳江区储粮规模2.25万吨、年节省储粮成本约15万元。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维护粮食流通秩序，稳定粮食市场，提高应对重大自然灾害或其他突发事件的应急保障能力。

	中期绩效目标（2025-2026年）
	
	　完成2.25万吨粮食散装平房仓、检化验楼、军供中心、器材库、药品库、门卫室的建设，项目投入使用。

	自评得分（满分100分）
	86.5
	专项债券支出进度（10分）
	6.5

	项目绩效目标衡量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分值
	完成情况简述
	偏差原因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50分。其中：产出数量、质量、时效、成本分别为20分、10分、10分、10分）
	产出数量
	粮食仓容
	2.25万吨
	10
	10
	　

	
	
	
	军供中心业务楼
	1162平方
	10
	10
	　

	
	
	产出质量
	项目竣工验收合格率
	≥95%
	10
	10
	　

	
	
	产出时效
	工程完工时间
	2025年12月31日前
	10
	0
	　阻工影响工程进度；多种途径积极化解纠纷、建议区政府依法处置参与阻工人员。

	
	
	产出成本
	工程成本
	≤6356.46万元
	10
	10
	　

	
	
	经济效益
	经济效益
	粮食仓房使用率
	≥50%
	
	

	项目绩效目标衡量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分值
	完成情况简述
	偏差原因及改进措施

	
	效果指标（30分）
	社会效益
	提高平时、灾时应急保障能力、平稳灾时粮食价格
	有效调节灾时粮食价格
	10
	10
	

	
	
	生态效益
	基础设施道路环境
	干净整洁
	10
	10
	

	
	
	可持续影响
	项目形成资产使用年限
	50年
	10
	1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分值
	完成情况简述
	偏差原因及改进措施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10分）
	——
	受益人满意度
	≥90%
	10
	10
	

	备注：1.“分值”列请按照一二级指标对三级指标进行赋分”，“完成情况简述”列请对该指标完成情况进行简要描述。未完成指标、超额完成指标、其他原因调减得分的必须填写“偏差原因及改进措施”。2.“专项债券支出进度”根据完成支出比例计分。3.定量指标得分:按照完成比例计分，完成指标值得满分；对未完成指标值或完成值高于指标值较多（30%及以上）的，要分析原因，属于年初指标值设定明显偏低造成的，应按照偏离度适度调减分值。定性指标得分: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计指标分值的 100%— 80%(含)、80%—60%(含)、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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